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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鼎胜新能

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鼎胜新材”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23]

0685号《关于对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 根据相关

规定，现对《监管工作函》提及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题目1：关于销售与采购

年报显示，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铝锭、铝液和铝坯料，公司通过向电解铝企业采购铝锭进行加工，生产铝板带箔。 公司2022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约216.05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8.92%；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3.82亿元，同比增加221.26%。 其中，铝箔产品为公司最主要的产

品，全年毛利率为17.67%，比上年同期增加5.53个百分点。 公开信息显示，成本端，2022年，中国氧化铝全年均价同比上涨5.2%，SHFE三

月期铝和当月铝平均价格较2021年分别上涨5.0%和5.3%，LME三月期铝和现货铝平均价较2021年分别上涨9.1%和9%。此外，年报显示，

你公司存在对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联铝材” ）的预付款，期末余额1.42亿元，占比58.58%。 公开信息显示，你公司及其

子公司，曾通过预付货款等多种方式，直接或通过锦联铝材等中间方将资金划转至你公司关联方，实质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请公司：（1）区分主要产品及下游应用领域、销售及采购定价政策，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量化分析毛利率与原料价格变动趋势的关

系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供应商名称，交易品种，本期发生额，结算方式，期末应收、预付款

余额情况等；（3）说明你公司对锦联铝材预付款形成背景，以及对该单一公司预付款占比较高的原因。 若产生于采购业务，请披露你公司

2022年度对锦联铝材采购的产品品种、规模及金额，并结合采购定价依据及同类产品市场定价情况，说明采购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其

他利益安排及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3）发表意见。

回复：

（一）区分主要产品及下游应用领域、销售及采购定价政策，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量化分析毛利率与原料价格变动趋势的关系及合

理性

1、公司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产品及下游应用领域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22年度 2021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空调箔 549,461.79 26.80% 581,692.33 33.02%

单零箔 433,359.74 21.14% 340,582.31 19.33%

双零箔 491,402.62 23.97% 323,984.99 18.39%

电池箔 374,702.04 18.28% 175,328.94 9.96%

铝板带 201,202.36 9.81% 339,921.54 19.30%

合计 2,050,128.55 100.00% 1,761,510.11 100.00%

公司主要铝箔产品为空调箔、单零箔、双零箔和电池箔，最近两年的销售占比合计均超过80%。 上述产品对应的应用领域如下：

（1）空调箔

空调箔指的是用于空调热交换器翅片，从而提高空调热交换效率的铝箔，具体可分为光箔和亲水涂层箔。 其中：光箔是指表面未经处

理的原铝箔，主要用于低档分体空调室外机和窗机；亲水涂层箔是指在铝箔表面涂敷一层具有耐腐蚀性涂料和一层具有亲水性涂料后的

铝箔深加工产品，具有较强的亲水性和耐腐蚀性，可以改善空调换热器的通风效果，提高热交换效率约5%，降低能耗。 空调箔的主要客户

包括美的、格力等。

（2）单零箔

单零箔指的是厚度在0.01—0.1mm之间的铝箔。 公司的单零箔产品多样，应用广泛，主要包括容器箔（包括涂油容器箔）、药箔、家用

箔、防水铝箔、封盖箔以及胶带箔等，其中，又以容器箔的产销量最大，容器箔主要应用于食品容器，包括餐盒、加热器皿、烧烤盘、铝箔碗、

蛋糕托、食品打包盒等，由于容器箔表面孔洞小，隔绝性好，因此有利于食物保鲜，也方便使用者对食物进行加热和冰冻。 单零箔的主要客

户包括MANAKIN� INDUSTRIES,� LLC� 、Winpak� Heat� Seal� Packaging� Inc等。

（3）双零箔

双零箔指的是规格在0.001—0.01mm之间的铝箔。 公司主要的双零箔产品包括烟箔、利乐包用箔以及软包箔等，其中，烟箔主要用于

与铝箔衬纸裱糊粘合，用于烟卷的包装；利乐包装箔主要用于利乐包装中与纸、聚乙烯塑料复合作为阻隔层，可有效阻挡所有影响牛奶和

饮料变质的因素“入侵” ；软包箔主要利用软复合包装材料制成袋式容器，可涂塑、印刷或涂漆后用于糖果和食品包装。 双零箔的主要客

户包括MANAKIN� INDUSTRIES,� LLC、UFLEX� LIMITED、ProAmpac等。

（4）电池箔

电池箔指的是作为锂离子充电电池正极集电体的铝箔，使用该类铝箔可以大幅度降低正/负极材料和集流之间的接触电阻，提高两

者之间的附着能力，从而显著提升纯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续航能力。 电池箔的主要客户包括CATL、比亚迪等。

2、销售及采购定价政策

公司的产品销售定价与原材料采购定价均与铝锭价相关。

公司产品售价主要遵循“铝锭价+加工费” 的原则确定，铝锭价通常基于发货/订单/结算前一段时间（一般为一个月以内）长江、上

海或伦敦等市场现货或期货铝锭价格的均价确定，加工费则由产品工序、合金成分、工艺复杂程度以及市场行情等因素确定。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铝锭采购价格通常参考到货当日/月长江现货铝锭价格均价确定，铝坯料采购价格通常参考发货当月或者发货前

的长江现货铝锭价格均价加上相应的加工费确定。

3、量化分析毛利率与原料价格变动趋势的关系及合理性

（1）毛利率与原料价格变动趋势的关系

公司生产经营存在一定周期，导致产品售价中的铝锭价格与产品成本中的铝锭价格存在时间性差异，若铝锭价格持续单边上涨，则

公司产品售价中铝锭价格高于产品成本中的铝锭价格，有利于公司毛利率水平的提升，反之，若铝锭价格持续单边下跌，则导致公司毛利

率水平下降。

（2）本期原料价格变动趋势对公司销售单价及成本单价、毛利率的影响

项目

收入占比 销售单价（元/吨） 成本单价（元/吨）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额 2022年度 2021年度 增幅 2022年度 2021年度 增幅

铝箔产品 90.19% 80.70% 9.48% 27,969.59 22,587.67 23.83% 23,027.16 19,844.76 16.04%

铝板带 9.81% 19.30% -9.48% 21,678.48 19,221.86 12.78% 20,033.01 18,102.01 10.67%

合计 100.00% 100.00% 0.00% 27,195.05 21,849.38 24.47% 22,658.53 19,462.49 16.42%

1）原料价格变动对公司销售单价及成本单价的影响

如上表所示，2022年度公司销售单价及成本单价同比上升分别为24.47%和16.42%，与铝锭市场价的波动趋势相一致。

①销售单价增幅高于铝锭价的原因系：

A、公司产品结构变动影响

2022年度较2021年度，公司销售单价及成本单价均较高的铝箔产品的收入占比上升。

B、加工费上涨影响

2022年度，公司各类产品的加工费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导致公司各类产品销售单价同比均有所上升。

C、外销的影响

2022年度， 公司外销金额从636,301.73万元上升至918,810.51万元， 收入占比从36.12%上升至44.82%， 外销金额及比例均较大；

2022年美元兑人民币年均汇率为6.7261，相比2021年年均汇率6.3757，同比增幅5.50%。

公司外销持续扩大且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综合提升了公司销售单价的涨幅。

②成本单价增幅高于铝锭价的原因系：

A、公司产品结构变动影响

详见销售单价分析之说明。

B、经营周期的影响

公司的采购周期通常在10天左右，生产周期通常在1个月左右，销售周期通常在1个月左右，因此公司存在2个月左右的经营周期。

考虑2个月经营周期的情况下，成本对应的铝锭价年均价（上年11月至本年10月的年均价）增幅约为9%，大于2022年的铝锭年均价

增幅，导致成本单价增幅大于铝锭年均价增幅。

2）2022年度毛利率上升的原因

项目

收入占比 毛利率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铝箔产品 90.19% 80.70% 17.67% 12.14%

铝板带 9.81% 19.30% 7.59% 5.83%

合计 100.00% 100.00% 16.68% 10.92%

2022年度，在铝锭价总体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公司综合毛利率不降反升，从10.92%上升至16.68%的主要原因系：

①加工费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影响，销售单价上升，综合毛利率上升

2022年度， 公司各类产品的加工费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以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上升， 导致公司销售单价的增幅大于采购单价的增

幅，具体情况详见本题3（2）之回复，导致公司各类产品及综合毛利率均有所上升。

②公司产品结构变动影响，高毛利率产品收入占比上升，综合毛利率上升

2022年度，公司高毛利率产品铝箔产品的收入占比上升，铝箔产品由于对生产品质、加工工艺的要求较高，产品附加值大，显著高于

铝板带产品。 公司铝箔产品等毛利产品收入占比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综合毛利率水平。

（3）同行业对比分析

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指标 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年度 2021年度

销售毛利率

常铝股份 9.72% 11.88%

华峰铝业 13.90% 17.03%

宏创控股 5.75% 2.62%

明泰铝业 9.76% 12.77%

平均值 9.78% 11.08%

鼎胜新材 16.18% 10.82%

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差异主要系产品类型差异所致，具体而言：

1）公司主要产品为电池箔、空调箔、单零箔、双零箔、普板带；

2）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常铝股份产品主要为空调箔、汽车热交换材料、动力电池结构件，应用于空调和汽车（包含新能源汽车）行业，

宏创控股主要产品主要为家用箔、容器箔、药用铝箔、装饰箔，明泰铝业主要产品包括铝板带、花纹板、商用车轻量化材料、软包电池铝箔、

电子箔、食药品包装箔，华峰铝业主要产品为铝热传输材料用于制造钎焊式热交换器。

（二）补充披露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供应商名称，交易品种，本期发生额，结算方式，期末应收、预付款余额情

况等

1、主要客户

单位：万元

客户 销售内容 销售额 占比（%）

期末应收款

（负数为预收款）

结算方式

第一名 铝箔 156,589.70 7.25 29,470.29 月结60天

第二名 铝箔 108,047.02 5.00 16,899.11 月结30天

第三名 铝箔 91,572.48 4.24 4,782.22 月结30天

第四名 铝箔、铝板带 68,474.80 3.17 4,003.05 月结30天

第五名 铝箔 65,598.93 3.04 12,045.52

铝箔1：月结60天；TT�60天

铝箔2：月结30天；TT�60天

合计 490,282.93 22.70

2、主要供应商

单位：万元

供应商 采购内容 采购额 占比

期末应付款

（负数为预付款）

结算方式

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

铝液、铝锭、水电

气

421,574.25 24.11% -14,189.03 款到发货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铝液 260,952.57 14.92% -3,065.78 款到发货

埃珂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铝锭 191,788.72 10.97% 574.71 货到付款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铝锭 155,244.13 8.88% -1,300.00 款到发货

山东万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铝卷 141,369.31 8.08% 46.79 货到5日内付款

合计 1,170,928.98 66.96%

（三）说明你公司对锦联铝材预付款形成背景，以及对该单一公司预付款占比较高的原因。若产生于采购业务，请披露你公司2022年

度对锦联铝材采购的产品品种、规模及金额，并结合采购定价依据及同类产品市场定价情况，说明采购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其他利益

安排及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况

1、公司对锦联铝材预付款形成背景，以及对该单一公司预付款占比较高的原因

公司与主要铝液、铝锭供应商按照款到发货的结算方式，通常在发货前预付货款，形成了预付款。 公司主要向锦联铝材采购铝液、铝

锭以及水电气。 锦联铝材与联晟新材同处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且厂区相邻，锦联铝材具有丰富的铝水资源，因此公司选择向其进行

采购铝液。 联晟新材除向锦联铝材采购铝液之外，同时也向同处霍林郭勒市的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铝液。 与铝锭相比

较，铝液的市场采购价格比铝锭要低、且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跳过将铝锭熔融成铝液的步骤，节省了生产成本和生产周期；但铝液较难保

存，只有距离较近且方便运输时才能直接采购铝液进行生产。

2022年，随着年产35万吨哈兹列特连铸连轧铝板带箔项目生产线产能的释放以及高精铝箔生产线等投产，联晟新材的产销量逐步提

高导致公司采购量大幅上升，预付款余额相应大幅上升。 联晟新材2020年至2022年营业收入如下表所示：

年度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营业收入（万元） 392,978.67 712,813.64 850,488.70

2022年末，联晟新材对锦联铝材的预付款余额为14,189.03万元，预付款余额较高的原因系公司每天需向锦联铝材采购货物，采购频

率较高，为应对年底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部分人员上班不及时以及元旦假期带来的结算问题，为保障年末和1月初的大量原材料采购需

求，公司在年末预付款相对较大，截至2023年1月上旬，该部分预付款的材料均已陆续到货。

2、若产生于采购业务，请披露你公司2022年度对锦联铝材采购的产品品种、规模及金额

2022年，联晟新材向锦联铝材采购情况如下：

供应商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吨）

采购单价

（元/吨）

采购额（万元） 同类采购占比

锦联铝材

铝液 208,506.81 17,495.37 364,790.33 58.30%

铝锭 31,587.52 17,500.12 55,278.54 10.00%

水电气 1,505.38 1.58%

合计 421,574.25

3、结合采购定价依据及同类产品市场定价情况，说明采购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及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况

锦联铝材铝液及铝锭的采购价格与其他供应商的采购定价均参考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1）铝液

2022年度，公司向主要铝液供应商锦联铝材和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分月铝液采购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注：锦联铝材和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度铝水采购均价分别为17,495.37元/吨和17,563.51元/吨，年度采购单价

差异主要系不同时点采购量不同所致。

（2）铝锭

2022年度，公司向主要铝锭供应商锦联铝材、埃珂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同天翔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厦门国贸同歆实业有限公司的分月铝锭采购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注：锦联铝材、埃珂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同天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和厦门国贸同歆实业

有限公司2022年度铝锭采购均价分别为17,500.12元/吨、17,768.10元/吨、17,665.18元/吨、18,512.39元/吨和17,859.90元/吨，年度采购

单价差异主要系不同时点采购量不同所致， 其中山西同天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采购价格相比其他供应商较高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铝

锭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上半年铝锭价相对处于高位所致

综上，联晟新材向锦联铝材的采购价格较其他供应商的定价不存在显著差异，采购定价公允，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及资金流向关联

方的情况。

题目2：关于受限货币资金

年报显示，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71.53亿元，同比增加237.54%。 其中，受限货币资金为63.67亿元，同比增加395.10%，受限原因为质

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借款等。 你公司以固定资产等其他长期资产抵押借款形成受限资产38.11亿元，全年利息收入占货币资金

余额比例为1.13%。关注到，你公司2022年度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99.02亿元，同比增加17.54%，期末长短期借款余额57.16亿元，全年利

息支出2.35亿元，占2022年度净利润的16.99%。

请公司：（1）列表方式补充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放类型、利率水平及权利限制情况；（2）结合业务开展需要、报告期内

投资情况、存贷款利率、利息收入及支出的具体情况，说明持有大额货币资金且大额借款等相关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商业惯

例；（3）你公司期末应付票据余额70.56亿元，同比大幅增加170.53%，主要系本期开立票据上升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主要应付票据收票

人、票据种类、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均与公司生产经营有关，是否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开具票据的情况；（4）请年审会

计师说明对货币资金存在等相关认定执行的审计程序，并就问题（3）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列表方式补充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放类型、利率水平及权利限制情况

2022年末，公司货币资金构成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存放地点 存放类型 利率水平 是否受限

库存现金 33.77 各公司保险柜 现金 不适用 否

银行存款 560,286.43

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注 部分受限

其他货币资金 155,052.94 活期存款 注 是

合计 715,373.14

注：公司定期存单、结构性存款等存款业务约定的存款利率区间约为1.5%-4%，活期存款利息约为0.3%-0.35%

公司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及子公司开立的基本户、一般户等银行账户内。 公司货币资金主要存放于国有银行、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主流大型外资银行等，资金安全性较高。 其中，存放金额前十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受限金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支行 114,553.86 16.01% 102,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京口支行 89,901.18 12.57% 85,358.40

交通银行镇江分行 81,483.84 11.39% 80,571.6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 78,187.63 10.93% 70,025.6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临平支行 43,649.90 6.10% 43,500.00

中信银行杭州玉泉支行 34,542.81 4.83% 34,227.0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京口支行 34,422.82 4.81% 32,646.4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 34,106.85 4.77% 20,171.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30,206.66 4.22% 3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支行 26,098.22 3.65% 26,000.01

合计 567,153.77 79.28% 524,500.51

公司货币资金受限金额合计636,721.38万元，主要受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明细 金额

质押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584,697.02

质押用于银行借款 47,864.60

远期结售汇保证金 3,003.57

质押用于开立信用证 1,156.19

合计 636,721.38

（二）结合业务开展需要、报告期内投资情况、存贷款利率、利息收入及支出的具体情况，说明持有大额货币资金且大额借款等相关安排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商业惯例

1、2022年度公司投资情况

2022年公司对外投资主要系结构性存款及理财产品。 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新增金额

截至2022年末尚未到期的金

额

期末受限金额 备注

结构性存款 103,000.00 30,000.00 30,000.00 质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理财产品 5,100.00 5,000.00 5,000.00 质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小计 108,100.00 35,000.00 35,000.00

2、2022年度利息收入及支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金额 2021年度金额 变动率 综合利率

利息收入-计入财务费用 8,066.19 4,967.94

活期存款利率约为 0.3%-0.

35%；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

综 合 利 率 分 别 为 3.00%及

2.73%

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 1,578.01 577.02

利息收入合计 9,644.20 5,544.96 73.93%

贴现利息 11,828.96 11,112.19 6.45% 1.51%

利息支出 23,489.48 27,635.47 -15.00% 3.27%

3、公司同时持有大额货币资金和大额借款的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变动率

货币资金金额 715,373.14 211,934.73 237.54%

其中：受限金额 636,721.38 128,672.30 394.84%

未受限金额 78,651.76 83,262.43 -5.54%

借款金额（短期借款+长期借款+1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

594,364.46 640,753.22 -7.24%

应付票据 705,612.44 260,828.69 170.53%

其中受限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存在冻结、担保或其他使用限制的款项总额 636,721.38 128,672.30 79,890.73

同比增幅 394.84% 61.06% -

其中：质押用于银行借款 47,864.60 15,890.76 11,903.84

质押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584,697.02 102,839.07 49,486.88

质押用于开立信用证 1,156.19 9,894.33 18,500.00

远期结售汇保证金 3,003.57 48.13 -

（1）公司持有大额货币资金的原因

公司2022年末货币资金余额715,373.14万元，较2021年末增长237.54%，主要系受限质押开立票据的货币资金增长394.84%。

2022年，市场上票据贴现利率进一步下降，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单利率的利差进一步拉大。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增强公

司利润水平，公司（主要为母公司以及承担对外销售职能的子公司）将收到的应收票据进行贴现获取现汇后转为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

获取较高的利息的同时， 再通过质押结构性存款、 定期存单开立新的银行承兑汇票给合并范围内的上游生产企业以及对外采购平台公

司。 此操作模式对公司主要影响如下：

1）获取利差，进一步增强公司利润水平

最近三年，公司贴现综合利率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单综合利率对比如下：

明细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贴现综合利率 1.51% 2.74% 2.64%

结构性存款综合收益率 2.73% 2.88% 3.53%

其中：与贴现综合利率的利率差 1.22% 0.14% 0.89%

定期存单综合利率 3.00% 3.53% 3.17%

其中：与贴现综合利率的利率差 1.49% 0.79% 0.53%

按照上述利率，公司获取利差的具体情况描述如下：

在以往年度，由于贴现综合利率与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的利差空间较小，在考虑开立票据手续费等支出后获利空间较小，因此公司

一般情况下将应收票据贴现而获取的现汇支付给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上游子公司（采购平台或者铝坯料生产公司），子公司再支付给外部

需要采用现汇结算的供应商。

2022年，由于贴现利率大幅下滑导致利差空间扩大，公司（主要为母公司以及承担对外销售职能的子公司）将销售收到的票据先贴

现后转为存结构性存款或定期存款，经此操作后获取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与票据贴现的利差收益，然后再用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质押

开立新的银行承兑汇票给合并范围内的上游生产企业以及对外采购平台公司， 由合并范围内的上游生产企业以及对外采购平台公司再

向银行贴现获取现汇并最终对外支付采购所需的现汇款，以保障企业正常采购需求。

与公司（主要为母公司以及承担对外销售职能的子公司）贴现后将票据贴现款直接付给合并范围内的上游生产企业以及对外采购

平台公司、再由合并范围内的上游生产企业以及对外采购平台公司对外支付现汇采购款的形式相比，通过此操作模式，公司获取到的利

差约为1.22%-1.49%，对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利润水平有帮助。2020年、2021年，公司较少进行上述操作系贴现综合利率与结构性存款综合

利率、定期存单综合利率之间的利率差较小，获利空间不大。

2）增强公司融资能力，扩大公司融资规模，进而导致2022年末受限货币资金和应付票据同时大幅增长

公司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一般需要在银行质押30%-100%不等的保证金，因此公司收到的票据贴现后在质押开票可以增加公司的融

资规模（在票据保证金比例低于100%的情形下），同时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的行为也会导致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大幅上升。截至2022

年末，公司应付票据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30%及以下

30%~50%

（含50%）

50%~100% 合计

应付票据 47,116.31 120,683.73 537,812.40 705,612.44

质押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保

证金

1,500.00 56,253.00 526,944.02 584,697.02

保证金占应付票据比例 3.18% 46.61% 97.98% 82.86%

注：30%及以下的保证金占比较低系42,116.31万元应付票据为应收票据质押开票，无保证金质押

如上所示，2022年末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随着应付票据的大幅增加而增加。

综上，2022年度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增强公司利润水平，公司开展了较多质押结构性存款、定期存单开立新的银行承兑

汇票并贴现的业务，导致公司货币资金大幅增加，具备合理性。

（2）公司持有大额借款系基于业务需要，具备合理性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收到大量的票据，与上游供应商结算以现汇为主且账期相对较短。 行业一贯的销售回款和采购付款结算模式

的差异导致公司流动资金本身有一定的缺口，且该资金缺口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而增加，同时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而股东投入资

金相对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投资规模来讲偏小，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银行借款弥补资金缺口。

2022年末，公司非受限货币资金较上期末基本持平，公司在保证基本运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富余资金已逐步归还借款金额。 2022

年末借款金额较2021末下降7.24%，且2022年度的利息支出较2021年下降15.00%。

（3）公司质押货币资金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导致公司报表呈现存贷双高的现象，公司实际可使用的货币资金较小，需要满足公

司日常经营所需，无法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2022年末借款余额594,364.46万元， 同时货币资金余额715,373.14万元， 呈现存贷双高的表象， 原因系货币资金余额715,

373.14万元中的584,697.02万元系质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该部分资金在该时点是受限与应付票据对应的，不能动用用于偿还

银行借款。

上述业务对公司2022年资产负债表的模拟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不开展业务的报表

开展业务的报表

-目前报表

差异

货币资金 130,676.12 715,373.14 -584,697.02

银行借款（短期借款+长期借款+1年内到期） 715,279.88 594,364.46 -120,915.42

应付票据 0.00 705,612.44 705,612.44

如上所示，若公司不开展质押货币资金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公司资产及负债余额均减少584,697.02万元，即体现在报表层面

的资产、负债均会大幅度减少。

但是，如果不以票据形式增加公司的融资规模，则需要以银行借款的形式弥补公司运营资金缺口120,915.42万元和承担对应的资金

成本3,953.93万元（按照2022年平均借款利率3.27%测算），结合开展业务公司可获取的利差5,307.48万元（按584,697.02*2.73%-705,

612.44*1.51%测算），公司将增加资金成本9,261.41万元。

综上，公司综合使用各类支付手段，持有大额货币资金及大额借款的相关安排具备合理性，符合商业惯例。

（三）你公司期末应付票据余额70.56亿元，同比大幅增加170.53%，主要系本期开立票据上升所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主要应付票据收

票人、票据种类、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均与公司生产经营有关，是否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开具票据的情况

2022年末，公司应付票据主要收票人及相关信息如下：

收票人 金额（万元） 占比（%） 票据种类

是否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公司

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93,165.31 41.55 银行承兑汇票 是

江苏荣丽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218,400.00 30.95 银行承兑汇票 是

杭州鼎福铝业有限公司 81,079.73 11.49 银行承兑汇票 是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1,200.00 8.67 银行承兑汇票 是

山东万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邹平分公司 11,248.00 1.59 银行承兑汇票 否

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 10,000.00 1.42 银行承兑汇票 是

山西同天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6,523.00 0.92 银行承兑汇票 否

内蒙古信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6,000.00 0.85 银行承兑汇票 是

无锡天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600.00 0.51 银行承兑汇票 否

山东万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3,250.00 0.46 银行承兑汇票 否

合计 694,466.04 98.41

如上所示，公司应付票据主要收票人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合计占比95.36%。 上述子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已对外背书或

者贴现，因此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未对应收应付票据进行抵消。 2022年末，公司已贴现未到期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贴现子公司 金额 其中：开票为合并内公司的

鼎胜新材 120,539.45 42,470.00

联晟新材 351,263.99 312,453.12

信兴新材 4,000.00 4,000.00

荣丽达 264,032.85 226,296.00

合计 739,836.29 585,219.12

如上所示，公司应付票据大部分由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贴现，系公司为降低综合融资利率，公司通过质押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开

票并贴现的方式获取利差，具体详见本题（二）之回复。

除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之外，其他收票人均为公司的供应商。

公司应付票据大幅增加均与公司生产经营有关，具备合理性，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开具票据的情况。

（四）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货币资金存在等相关认定执行的审计程序，并就问题（3）发表意见

会计师对货币资金存在等相关认定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1、对公司的货币资金结存结合公司规模、业务模式进行总体分析性复核，判断其总体合理性；

2、监盘库存现金，确认与账面金额是否一致；获取公司库存现金日记账，关注是否存在异常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并分析日常库存现金

余额是否合理；

3、亲自取得公司及子公司的已开立结算账户清单，与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清单核对，确认公司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的完整性，并关

注开户银行的数量及分布与实际经营的需要是否一致；

4、亲自获取公司2022年银行账户开户和销户申请表，确认与公司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变动是否一致；

5、亲自前往银行获取对账单，并与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就户名、账号、期末余额等信息进行核对，确认公司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的准

确性；

6、亲自向银行发函，就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向银行确认期末余额是否正确，确认银行账户是否受限，确认2022年度的开销户情况与

账面记录是否一致；

7、对资金流水进行双向测试，确认银行对账单的发生额与账面记录是否一致，关注是否存在与公司日常经营无关的往来；

8、获取公司期末受限资金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借款、远期结售汇、信用证等业务台账、业务协议及其担保协议，逐笔进行核对，与账

面金额是否一致，并与银行进行函证确认；

9、将公司期末受限资金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借款、远期结售汇、信用证等业务与企业信用报告进行核对是否一致；

10、关注公司货币资金期后使用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如定期存款期后到期未能正常收回的异常情况等；

11、查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对外投资情况，询问其管理层了解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目前的业务范围和开展情况、未来的发展规

划等；

12、查阅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以了解各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获取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的科目余额表、收入

及成本费用明细表，分析各公司是否存在资金缺口；

13、结合上述核查情况，取得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的已开立结算账户清单，与账面记录的银行账户清单核对；取得控股股东及其子公

司的银行对账单进行逐笔核对，并取得大额银行流水的银行进账单，核实相关交易信息；

14、取得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的借款明细表、借款合同及对应的抵押合同或担保合同，核实是否存在公司及其子公司为控股股东及

其子公司担保的情况；同时关注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在同一支行是否均有开户的情况，对于存在同一支行开户的进行

函证确认。

经上述审计程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货币资金不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资金往来。

题目3

年报显示，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星铝业” ）、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晟新材” ）等公司实现

净利润分别为4.51亿元和2.17亿元，请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二十

五条等相关规定，补充披露净利润占比达到10%以上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等经营数据；若子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出现大幅

波动，且对公司合并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应当对其业绩波动情况及其变动原因进行分析。

回复：

2022年度，公司子公司业绩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22年度净利润

占公司合并净利润的比

例

2021年度净利润 变动率

五星铝业 45,181.42 32.67% 12,153.73 271.75%

联晟新材 21,677.48 15.68% 10,394.69 108.54%

鼎福铝业 7,180.08 5.19% 5,049.59 42.19%

鼎亨 4,114.64 2.98% 448.47 817.48%

欧洲轻合金 3,115.29 2.25% -1,133.63 -374.81%

鼎胜香港 1,540.78 1.11% 890.98 72.93%

鼎成铝业 635.78 0.46% 563.74 12.78%

信兴新材 603.43 0.44% -1,335.42 -145.19%

美国销售 197.74 0.14% 83.78 136.03%

荣丽达 39.84 0.03% 38.49 3.50%

鼎胜后勤 13.06 0.01% -196.91 -106.63%

乔洛投资 0.01 0.00% 0.03 -58.35%

鼎胜美国 0 0.00% 0 0.00%

美国控股 -0.61 0.00% -0.47 30.51%

德国新能源 -55.34 -0.04% -13.66 305.06%

泰鼎立 -214.03 -0.15% 858.12 -124.94%

鼎胜进出口 -3,998.94 -2.89% -135.21 2,857.48%

如上表所示，2022年度子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出现大幅波动，且对公司合并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主要系五星铝业及联晟新材，其业

绩波动情况及其变动原因如下：

1、五星铝业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率

主营业务收入 545,625.86 353,321.96 54.43%

主营业务毛利率 15.76% 10.52% 49.84%

主营业务利润 86,007.48 37,168.56 131.40%

净利润 45,181.42 12,153.73 271.75%

2022年度，五星铝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4.43%，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长131.40%，净利润同比增长271.75%。

五星铝业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系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火热，动力电池需求增长带动了动力电池铝箔需求量攀升，公

司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将低附加值产线陆续转产生产动力电池铝箔，相比其他铝箔产品，电池箔产品生产品质、加工工艺的要求较高，产

品附加值大，销售价格高，毛利率高。 2022年度公司电池箔销量增长93.80%，销售收入和毛利率均大幅度提升，导致公司整体业绩大幅增

长。

2、联晟新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率

主营业务收入 823,867.76 679,588.11 21.23%

主营业务毛利率 7.34% 3.65% 101.20%

主营业务利润 60,506.82 24,806.30 143.92%

净利润 21,677.48 10,394.69 108.54%

2022年度，联晟新材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1.23%，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长143.92%，净利润同比增长108.54%。

联晟新材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系随着年产35万吨哈兹列特连铸连轧铝板带箔项目生产线产能的释放以及高精铝箔生产线

等投产，企业的产销量逐步提高，且公司产品结构的优化开始生产高附加值成品（包括亲水箔成品和光箔小卷（空调箔素箔、光箔、素箔）

等），销售收入和毛利率均大幅度提升，导致公司整体业绩大幅增长。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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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7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18号院世东国际大厦B座11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9,680,7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40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董事长王一谔先生因公务请假,�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

董事焦瑞芳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长王一谔先生因公务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35,441 99.7693 645,300 0.230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734,593 99.6617 946,148 0.338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35,441 99.7693 645,300 0.2307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非累积投票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源、龚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61� � � � � � � � � �证券简称：北京人力 编号：临2023-045号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财务负责人辞职并指定董

事、总经理代行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人力” 、“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7月7日收

到傅宏锦女士的辞职报告。 傅宏锦女士因工作安排调动原因，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财务负责人

职务。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傅宏锦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 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

序，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及财务负责人的选聘等相关后续工作。 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公

司未正式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之前，由公司董事、总经理郝杰先生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傅宏锦女士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亦无任何有关其辞任须提请北京人力股东注意的事

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傅宏锦女士的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傅宏锦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期间勤勉尽责，董事会对傅宏锦女士为公司经营与发展作

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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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

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 或“标的公司” ）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同时向不超过35名特

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重组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组获得批准的情况

2022年11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向公司下发了《关于核准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等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27号）。

二、本次重组实施进展情况

本次重组在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后，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交易协议的约定，积极

推动本次重组的实施工作。 相关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22年11月28日，标的公司取得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已由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30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登记通知书》（（川市监成）登字[2022]第6595

号），并向标的公司核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标的公司100%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

（二）验资情况

2022年12月6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致同验字（2022）第440C000760号）。 截至2022年12月1日，森泰能源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登

记手续已在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公司已受让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李婉玲

等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 其中， 对应的认缴出资总额5,256,212元， 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李婉玲等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256,212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

22.83元，计入股本5,256,212元；对应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李婉玲等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10,799,973张，每张面值100元，合计1,079,997,300元；对应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人民币

600,000,000元。本次发行后，公司累计股本625,414,024元，累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0,799,973张。

（三）新增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情况

公司就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交相关登记材料。 2022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及《证券登记证明》，上述登记工作已完成。

（四）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截至目前， 因相应外汇登记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公司尚未向本次重组交易对方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刘名雁支付完毕全部现金对价。 其余51名交易对方的现金对价均已支付。

（五）配套融资事项实施情况

公司已完成向北京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炎增利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六家机构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合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00万张， 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0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118,015.87万元。

2023年3月1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证报告》（致同专字（2023）第

440C001128号）。 截至2023年3月1日，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已收

到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配售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120,000万元。

2023年3月1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证报告》（致同专字（2023）第

440C001052号）。 截至2023年3月1日，九丰能源已收到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转付配售对象缴付的认购资

金人民币118,120万元（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承销费用人民币1,880万元）。

2023年3月1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登记完毕。

待上述现金对价支付事项完成后，本次重组即实施完毕。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实施阶段的各项工作，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实施

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3-025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周氏投资”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周氏投资 是 12,000,000 1.97% 1.09% 2021/7/6 2023/7/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12,000,000 1.97% 1.09%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 标记合

计数量（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合计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周氏投资

及其一致

行动人

692,728,314 63.21% 89,250,000 12.88% 8.14% 89,250,000 100% 3,657,316 0.61%

合计 692,728,314 63.21% 89,250,000 12.88% 8.14% 89,250,000 100% 3,657,316 0.61%

注：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周氏投资的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质押情形，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合计

数量为周华珍女士的高管锁定股。

二、 其他情况说明

周氏投资本次办理的股份解除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其所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业务。 目前周氏投资股票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亦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周氏投资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1965� � � �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3-46

债券代码：127012� � � � � � � � � � � �债券简称：招路转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路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1965� � � �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债券代码：127012� � � � � � � � � � � �债券简称：招路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19年9月30日至2025年3月21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7月17日

恢复转股时间：2023年7月18日

鉴于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 根据《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详见附件）相关条款的规定，自2023年7月10日起至本次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即2023年7月17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招路转债，债券代码：127012）

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7月18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

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七日

附件：《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

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的规定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

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

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

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证券代码：000810� � �证券简称：创维数字 公告编号：2023-057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由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维RGB” 或“收购人” ）出具

的《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 ）等相关文件，本次要

约收购系创维RGB向除创维RGB、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液晶科技” ）以外的所有股东所

持的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库存股除外）发出的全面要约收购。

本次要约收购的最大股份数量为504,503,558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43.86%，要约收购价格为14.82元/

股。 收购期限为自2023年6月2日起至2023年7月3日止。

本次要约收购的期限于2023年7月3日届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在2023年6月2日至2023年7月3日的要约收购期间内，最终有72个账户，共计82,658股股份接受

了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创维RGB已按照《要约收购报告书》约定的要约收购条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要约收购涉及股份的清

算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目前，收购人创维RGB直接持有公司584,631,16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83%），创维RGB及

其一致行动人液晶科技合计直接持有公司604,495,91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52.55%）。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公司股

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地位不受影响。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843� � � � � � � �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1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及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2023年7月

9日届满，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

未完成，为确保董事会、监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将延期进

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职责。

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

过六年。公司独立董事宋思勤先生、赵德军先生将任期届满且连任时间达到六年，将届满离任。由于目前

公司董事会成员7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宋思勤先生、赵德军先生届满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

于董事会成员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宋思勤先生、赵德军先

生将继续履行其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直至公司股东大会选出新的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 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选举相关工作进程，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